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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主席，環保署李署長是否已經

先離開了？ 

 

主席：我沒有答應他離開，但他不願意回來，他說他在高雄有事情，他剛才打電話

給我，我告訴他可以跳車，他說他已經上高鐵了，我說他可以在台中下車再搭車回

來，接下來是他同黨的楊曜委員要質詢他，但他不願意回來，我們可以予以譴責。 

 

黃委員國昌：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不是衛環委員會的委員，對於貴委員會的紀律如

何維持，我不置喙，我只是感到有點驚訝。 

 

主席：我也感到非常遺憾，因為李署長事前沒有向我請假就落跑，然後他又騙王育

敏委員，王委員代理我當主席時，他說他有先向我請假，所以他就走了，等到我從

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完畢回來，詹副署長對我說李署長已經離開，現在由他來代理

李署長。這是連環計，我覺得民進黨真的不需要這樣，這樣不太好，其實要求他回

來備詢的還是與他同黨的民進黨楊曜委員，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要尋求楊曜委員的

同意，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這通電話。 

 

黃委員國昌：非常感謝主席這麼詳盡的說明。 

 

主席：謝謝你給我機會說明這件事情。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在體制上新北市政府的監督單位是新北市議會而不是立法院，

但既然今天有請新北市政府代表來，是否方便請新北市政府代表上台？ 

 

主席：新北市政府代表已經離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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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沒關係，謝謝主席。我在衛環委員會第一次針對深澳電廠質詢時就講

得非常直接，台電對外聲稱瑞芳那邊的里長都同意蓋深澳電廠，我當場就講胡說八

道，瑞芳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反對的。你們所說的同意的里大概是深澳燃煤電廠旁

邊的深澳里、瑞濱里或海濱里，我不知道你們是用什麼方式取得這三個里里長的同

意，可能是以回饋金或其他方式取得。據我瞭解，這三個里絕大多數的里民都是反

對的，我只用了星期六、星期天兩天就取得瑞芳 17 個里里長反對的簽署，我相信

剩下的 17 個里里長在陸續聆聽到瑞芳區居民的心聲後也會站出來簽署。台電不就

願不願意蓋深澳電廠這件事去問里長的意見，請問你們問了什麼人的意見？請台電

向大家解釋一下。春節前後台電發給里長的問卷是「你們希望深澳電廠的外觀是海

洋波光雲影或是天空綠色山城」？台電有沒有搞錯？台電不問里長要不要蓋這個電

廠，好像這個電廠蓋定了，台電說有進行里長的民意調查，卻是問里長是要海洋波

光或天空綠色，台電這樣幹會不會太離譜？ 

 

主席：請台電公司鍾總經理說明。 

 

鍾總經理炳利：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做了四百多份的面對面調查，得到同意的比

例大概是 84%，這是我們的調查結果，所謂的外觀…… 

 

黃委員國昌：現在台電的立場是這個電廠蓋定了，但事實上是有這麼多反彈的聲

浪，那些里長向我反映他們覺得很詫異，一開始不問他們要不要蓋電廠，他們現在

終於被問到了，但問的問題卻是電廠外觀是要海洋波光或天空綠色，他們完全無法

接受。這些里長越來越憤怒，所以大家慢慢的站出來了，今天深澳電廠在瑞芳組成

的自救會也到立法院前面向本院提出正式的請願，要求我們一定要擋下這件事。 

 

我再進一步問更具體的問題。我上次在衛環委員會質詢時就提到做環差分析的

問題，詹副署長剛才回答其他委員的問題時我聽得很清楚，詹副署長認為在現行環

境影響評估的法律架構下只能用現在的狀況和 2006 年的狀況做比較。事實上在現

在的法律框架下是不是只有這個選擇呢？之前我和詹副署長有不一樣的看法，我們

也在這裡交換過意見。上次質詢中最後我質詢的是這個問題所延伸的相關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開始意識到的卸煤碼頭和防波堤兩者之間的問題，因為在你們所謂的環差

分析中有寫到因為深澳灣裡面可能有加重影響之虞，所以建議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我個人相信有一半的環評委員做了這個選項，我認為在現在的法規框架下，這



也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今天出來的新的問題是這個堤防影響瑞芳保育區高達 37.44%的面積，這在書

面資料中寫得非常清楚。你之前回答問題時說那要看在保育區中所禁止的行為是什

麼，我要和詹副署長交換的意見是新北市政府白紙黑字禁止的事項中並沒有防波

堤，新北市政府禁止的是漁船進入保育區的範圍，如果連漁船都被禁止進入這個保

育區的範圍，難道到防波堤不是會對生態造成更大衝擊的行為嗎？我們是不是一定

只能遵守法律上的文義？法律只禁止漁船進入而沒有禁止其他行為，所以要在裡面

做比漁船進入更嚴重、更會造成生態負面影響的衝擊行為都可以嗎？對這樣的解

釋，詹副署長認為適合嗎？ 

 

主席：請環保署詹副署長說明。 

 

詹副署長順貴：主席、各位委員。這要看公告的禁止及限制的具體內容為何，剛才

委員所提的是在第二大框架下保護區範圍的禁止項目，那些都是針對特定物種和特

定季節的採捕、採集的禁止。括弧九禁止的是以非釣具類漁具之漁船進入保育區範

圍內作業，這也是對於採集方式的一些禁止行為。 

 

黃委員國昌：文字上的意義我都瞭解，但我要請教詹副署長的是我們回到一開始它

為什麼會變成保育區的立法目的做考慮的話，或許更應該負責的是農委會和漁業

署，但環保署在這件事情的判斷上是否是到堤防這件事情對生態的衝擊小於漁船進

入作業所造成的影響呢？ 

 

詹副署長順貴：其實要類比的話應該是看國字三的部分，國字三的部分是寫「依本

法第四十四條第七款之規定，於前項保育區範圍內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所需

要的人工魚礁、船礁或保護礁等等人工施作的保護，應經本府同意。」堤防應該是

類比這個比較類似。另外，這個案子真正關鍵的是這是新北市政府直轄市公告的，

要不要經過他們同意應該要由他們表示意見，在歷次的專案小組和大會中我們都一

而再、再而三的問過他們，他們除了表示希望台電編列預算定期疏浚外，連「不同

意」三個字都講不出來，所以我們是有處理，但這樣要我們怎麼辦？ 

 

黃委員國昌：按照你的看法，新北市政府有表達意見的機會，那麼新北市政府該負



的責任由他們去負，但我還是要回到這件事情的目的和生態保護的觀點。其實你們

在一月開會時鄭明修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這個堤防真的會改變那邊的生態環境，

他提出非常強烈的意見，最後並沒有反映到你們的決策上，或許是因為票數不夠或

他人微言輕，但並不代表他講的沒有道理。我提出更具體的問題請教詹副署長，這

個防波堤未來建設時是由台電自己蓋就沒有問題，或者要取得新北市政府的許可？

我講的不是現在而是未來，因為這牽涉到具體工程的施作，在施作這個具體工程時

需不需要取得新北市政府的同意？ 

 

詹副署長順貴：需不需要取得新北市政府的同意應該要由新北市政府自己對外公開

說清楚。 

 

黃委員國昌：我稍微僭越一下，假設我代表新北市政府站出來說在沒有得到新北市

政府的同意前不准蓋這個防波堤，中央接不接受？你剛才強調新北市政府要有態

度，那我現在僭越一下，我代表新北市政府，我的立場很明確，新北市政府不同意

的話絕對不准蓋，中央接不接受？ 

 

詹副署長順貴：我沒有辦法代表經濟部發言。 

 

黃委員國昌：請龔次長說明。 

 

詹副署長順貴：如果今天新北市是環評分析上講出來…… 

 

黃委員國昌：我不是講環評分析，我是在講具體工程的施作，請龔次長說明。 

 

主席：委員沒有請你回答，請你不要回答，我剛才已經告誡過你了。請經濟部龔次

長說明。 

 

龔次長明鑫：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會持續跟新北市政府溝通。 

 

黃委員國昌：這不是答案，你要去和新北市政府溝通，新北市政府敢放水的話我也

不答應。現在我的立場很清楚，現在新北市政府反對，事後會不會讓步、放水，我

先不做預測，但我要問的是新北市政府不同意的話，中央會不會接受？中央的立場



是不是不需要新北市政府同意，中央就是蓋定了？ 

 

龔次長明鑫：就目前的能源政策來講…… 

 

黃委員國昌：這個防波堤是要蓋來發電的嗎？ 

 

龔次長明鑫：它是屬於電廠的一環。 

 

黃委員國昌：這個防波提的工程就如當初核一、核二要處理核廢料室外乾貯的時候

沒有地方政府通過、發給相關的水土保持證明根本蓋不起來一樣，假設新北市政府

的立場很清楚、很強硬，就是不同意蓋這個防波堤，中央接不接受呢？ 

 

龔次長明鑫：我們會持續溝通。 

 

黃委員國昌：如果溝通後還是不接受呢？ 

 

龔次長明鑫：還是要溝通，因為政策上就是往這個方向，所以我們一定要窮究一切

能力去溝通，這樣才會落實我們的政策，就經濟部來講，政策確定之後一定要使命

必達的去達成。 

 

黃委員國昌：張政委說政策要根據理性，這點我同意，但他說興建深澳電廠至少深

澳居民是可以接受的，這句話我反對，等到連署書全部簽出來後，我們再來看看深

澳居民是不是可以接受。以我現在所接觸到的，我可以直接向經濟部、台電及環保

署報告，絕大多數的居民是反對的。至於進行理性的評估，我可以同意，問題是不

應該與 12 年前一個不存在的幽靈電廠做比較，而是要全面的針對居民的健康，包

括空氣、毒物健康風險再做一次評估，這樣做有這麼困難嗎？這樣做有這麼不理性

嗎？這不是最理性的要求嗎？ 

 

最後要請教詹副署長一個問題，這件事情我追蹤很久了，中龍鋼鐵和台灣鋼聯

要把集塵灰併到台灣鋼聯，之前他們想偷跑，用備查的方式就好了，我開過記者會

也請了環保署的官員來。請問目前環保署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是什麼？按照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十六條規定，他們之前過的環評沒有經過你們核准不能變更原來的內



容，現在中龍的部分，他們想偷跑，想繞後門、走小路，只要用備查的方式，不需

要經過你們同意，我之前請了環保署官員在記者會上表明，環保署官員說一定會依

法把關，目前的進度為何？ 

 

詹副署長順貴：他們有來申請要備查，未來必須用環差分析來審查。 

 

黃委員國昌：非常好，我直接再向詹副署長說一件事情，請你們實地去看，3 月 1 

日我到中龍鋼鐵看，裡面堆了六千多公噸的集塵灰，這是現場的照片。他們現在還

繼續不處理，而且不斷的在增加當中，中龍鋼鐵可以這樣做嗎？他們想要迴避什

麼？他們想要閃避什麼？詹副署長是否可以承諾由環保署也好，會同台中市環保局

也好，去現場勘查，我那天去看真是慘不忍睹，現場的狀況是這個樣子，根本是置

當地所有居民呼吸空氣的健康於不顧，詹副署長可以同意去瞭解嗎？ 

 

詹副署長順貴：我們可以組專案小組監督。 

 

黃委員國昌：他們一年的集塵灰加起來大概平均有八、九千公噸，依我判斷到今天

為止已經超過一年的量。他們自己在環評中說自己要再處理，結果都不處理，放著

擺爛，這件事情拜託詹副署長組成專案小組調查到底。 

 

詹副署長順貴：是。 


